
製表日期：110年02月06日表50-3-2(107年度)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平均金額2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單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應納稅額

金額

投資抵減稅額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
額之差額扣抵海外已繳
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後

之餘額
分位別

重購自宅稅額 扣繳稅額 大陸扣抵稅額 自繳稅額

41364000315478第1分位 17516000429747523

66647000315478第2分位 2251420085347092

93928000315478第3分位 8324500114815198

409116000315477第4分位 3024910010521071110

36415000315477第5分位 6227600960119128

59817020315477第6分位 14576704969136611

119913001315477第7分位 2962082101079462421

137918002315477第8分位 490569351092420516

60323223315477第9分位 599314414121131981122

84020004315477第10分位 69627261514133133630

96021615315477第11分位 89510663214146035743

126129416315477第12分位 99797994915161413766

64025428315477第13分位 109919497716180401755

112633439315477第14分位 111000931010417201626897

2891465313315477第15分位 1310421215166202245568131

6525111118315477第16分位 15116977202742324878310198

7635569126315477第17分位 19132493294562826608810306

8031150042315477第18分位 25156589427763828157414475

85317647582315477第19分位 441958037712245929214024746

1493741308520315477第20分位 57727155479428142012957942061571

122615532129376309543合    計 10018064443966020413029353943819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表 50金額欄位為平均金額，是以表 49之金額除以戶數的結果(例：平均投資抵減稅額，表 49的投資抵減稅額除以戶數。)
二、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含）以下之案件。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製表日期：110年02月06日表50-3-2(107年度)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平均金額2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申報大陸來源所得

金額 金額戶數 戶數

核定應補稅額 核定不補不退核定應退稅額

戶數 金額

分位別

戶數

36108249220720920219 143第1分位

46112650620280125319 98第2分位

4615938571545296963 129第3分位

4016200671522763844 169第4分位

5015956671548126740 225第5分位

47154796715700021902 242第6分位

48158721814998334497 260第7分位

53154162915484044309 306第8分位

661412151016446235986 292第9分位

531300611217481246849 281第10分位

891248321317960557152 274第11分位

1021187801418313249251 351第12分位

1501127741518814549988 359第13分位

16810404016195173511490 371第14分位

24198550181990081112714 441第15分位

32710105421193684614741 525第16分位

48810754725182240718610 603第17分位

79512249129160581923864 717第18分位

1247147149361229261334687 913第19分位

282118229094516214768033 3247第20分位

6913266031815332883919236658 1696合    計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表 50金額欄位為平均金額，是以表 49之金額除以戶數的結果(例：平均投資抵減稅額，表 49的投資抵減稅額除以戶數。)
二、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含）以下之案件。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